梁政复〔2021〕99号

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第一批上海
帮扶劳务协作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

县人社局：
你局《关于2021年第一批上海帮扶劳务协作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》（梁人社请〔2021〕9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原则同意该请示。
二、同意70万元的项目资金使用安排，其中：60万元用于2021年在册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生活补贴；10万元用于梁河县职业高级中学青浦班有关经费。
三、县沪滇办、县人社局、各乡镇和梁河县职业高级中学等项目实施单位，要严格按照《梁河县2021年第一批上海帮扶劳务协作项目实施方案》和《梁河县职业高级中学2021年第一批上海帮扶劳务协作项目资金使用方案》认真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，确保项目顺利完成。
四、县财政局做好资金的管理和拨付，县审计局做好相关审计工作，确保资金合规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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